
H. 黄大仙  H.  黄大仙  - 69 - 

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III－－－－H 

 

黄大仙区黄大仙区黄大仙区黄大仙区  

书面申述摘要书面申述摘要书面申述摘要书面申述摘要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  接获的接获的接获的接获的     

申述数目申述数目申述数目申述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1 H02 – 

龙启  

 

H08 –  

东头  

 

H09 –  

东美  

 

H20 –  

琼富  

 

H21 – 

彩云东  

 

H23 – 

彩云西  

 

H24 – 

池彩  

 

H25 –  

彩虹  

1 此项申述：  

(a)(i) 反 对 把 彩 云 邨

琼 宫 楼 编 入

H23，因为琼宫

楼 和 玉 宇 楼 在

建 筑 结 构 上 是

不可分割的；以

及  

(a)(ii)如 果 琼 宫 楼 实

在需要转编，建

议 把 同 属 彩 云

邨 的 玉 宇 楼 和

丰 泽 楼 亦 转 编

入 H23；  

(b)  支 持 把 嘉 峰 台 由

H20转编入 H24的

建议；  

(c) 反 对 把 彩 虹 邨 金

华 楼 和 绿 晶 楼 编

入 H25， 因为 H25

的 人 口 数 字 应 在

法 例 许 可 的 限 制

之内，故建议保留

H25 现时的分界；  

(d)  支 持 把 启 德 花 园

由 H02 转 编 入

H09，以及把东头

(二 )邨荣东楼和伟

东楼由 H09 转编

入 H08 的建议；以

及  

(i)  接纳接纳接纳接纳申述 (a)(i)项，因

为 有 需 要 维 持 社 区

完整性，以及考虑到

琼 宫 楼 和 玉 宇 楼 在

建筑上实为一体，虽

然经调整后的 H23人

口 数 字 将 低 于 法 例

许 可 的 下 限 (12,063

人， -30.17%)。  

 

(a)(ii) 项 建 议 不 可

行，因为 H21 的人口

数 字 将 会 是 9,772

人，低于法例许可的

下限 (-43.43%)。  

 

(ii )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申述 (c)项，因

为经调整后的 H25人

口数字将会是 12,190

人，低于法例许可的

下限 (-29.44%)。  

 

(iii ) 接纳接纳接纳接纳 (e)项把 H02 改

称为“龙下”的申述。 

 

(iv) (b)项和 (d)项的支持

意见备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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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  接获的接获的接获的接获的     

申述数目申述数目申述数目申述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e) 由 于 启 德 花 园 拨

离 H02，建议 H02

改称“龙下”、“龙

暇”或“龙南”。  

 

2 H04 –  

凤凰  

1 此项申述支持 H04 的

分界保持不变。  

 

支持的意见备悉。  

3 H13 –  

翠竹及鹏程  

 

H14 – 

竹园南  

 

H15 –  

竹园北  

3 此等申述重申，反对

维持 H13 和 H15 现时

的分界。根据现时的

分界，竹园北邨有两

座楼宇被编入 H13。他

们要求选管会重新考

虑他们先前的建议，

即：  

(a)(i) 把 盈 福 苑 和 竹

园 北 邨 的 其 中

三 座 或 四 座 楼

宇 合 成 一 个 选

区；以及  

(a)(ii)把 竹 园 北 邨 其

余 各 座 合 成 另

一个选区；或  

 

(b)  回 复 竹 园 北 邨

1999 年的选区分

界。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申述，因为此

举牵涉增加黄大仙区议会

一个议席，此事不属选管

会的管辖范围。  

 

此外， H13、 H14 和 H15

的人口数字均在法例许可

的幅度之内：  

 

H13：20,157 人 (+16.68%) 

H14： 17,108 人 (-0.97%) 

H15： 18,832 人 (+9.01%) 

 

无须修改现有的分界。  

4 H21 – 

彩云东  

 

H22 – 

彩云南  

 

H23 – 

2 此等申述反对把彩云

邨琼宫楼编入 H23，因

为﹕  

(a) 琼 宫 楼 和 玉 宇 楼

在管理、维修和公

共 设 施 方 面 均 无

法分割；  

请参阅项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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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  接获的接获的接获的接获的     

申述数目申述数目申述数目申述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彩云西  (b)  如 果 把 彩 云 邨 分

成三个选区，则该

邨 的 选 民 在 每 个

选 区 中 都 只 属 于

少数派；  

(c) 影 响 到 选 民 非 常

熟 悉 投 票 站 的 位

置；以及  

(d)  屋 邨 管 理 谘 询 委

员 会 的 正 常 运 作

和 该 邨 的 平 和 气

氛将受影响。  

 

5 H24 – 

池彩  

 

H25 –  

彩虹  

1 此项申述反对把彩虹

邨金华楼和绿晶楼编

入 H25，因为：  

(a) 有 损 彩 虹 邨 社 区

完整；以及  

(b)  彩 虹 邨 大 部 分 居

民为长者，他们熟

悉投票站的位置，

修 改 这 个 选 区 的

分 界 将 影 响 选 民

的投票意欲。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申述，因为经

调整后 H25 的人口数字将

会是 12,190 人，低于法例

许可的下限 (-29.44%)。  

 

选管会曾考虑把彩虹邨四

座楼宇 (即绿晶楼、金华楼、

紫薇楼和丹凤楼 )由 H24转

编入 H25，但经调整后的

H24 人 口 数 字 将 会 是

11,639 人，低于法例许可

的下限  (-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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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仙区黄大仙区黄大仙区黄大仙区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五日公众谘询大会上接获的口头申述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五日公众谘询大会上接获的口头申述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五日公众谘询大会上接获的口头申述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五日公众谘询大会上接获的口头申述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  接获的接获的接获的接获的  

申述数目申述数目申述数目申述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6 H02 – 

龙启  

 

H08 –  

东头  

 

H09 –  

东美  

 

H20 –  

琼富  

 

H21 – 

彩云东  

 

H23 – 

彩云西  

 

H24 – 

池彩  

 

H25 –  

彩虹  

 

1 与项目 1 相同。  请参阅项目 1。  

7 H04 –  

凤凰  

1 此项申述建议把凤钻

苑由 H06 转编入 H04， 

因为：  

 

(a) H04的人口数字偏

低；以及  

(b)  在 社 区 特 色 和 当

区联系方面，凤钻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申述，因为两

个选区的人口数字均在法

例许可的幅度之内：  

 

H04： 14,930 人 (-13.57%) 

H06： 19,584 人 (+13.37%) 

 

无须修改现有的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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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区议会选区  接获的接获的接获的接获的  

申述数目申述数目申述数目申述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苑 的 居 民 更 能 得

益。  

 

8 H21 – 

彩云东  

 

H23 – 

彩云西  

 

1 与项目 1(a)相同。  请参阅项目 1。  

 

 

 

 


